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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水庫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作業 

公開說明會紀錄 

壹、 會議時間：106年9月1日(星期五)下午2時00分 

貳、 會議地點：高雄市小港區公所4樓會議室 

參、 主持人： 黃副分署長明塏 

肆、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錄：簡君芳 

伍、 各單位發言要點： 

一、 高雄市小港區公所吳課員婷婷 

如濕地確認評定為地方級重要濕地後，是否會對里民的權益造成影

響？如農地限制耕種等。 

二、 高雄健康空氣行動聯盟黃理事長義英 

高雄小港區及林園區工廠的煙囪很多，空氣中揮發性有機物、苯及氮

氧化物等空氣污染物質含量高，空氣汙染嚴重，支持劃設濕地，期望濕地

能調節及淨化小港、林園及鳳山地區的空氣品質。 

三、 高雄市野鳥學會 

（一） 基於水質水量保育的理由，建議擴大濕地範圍，加強取締濫墾濫葬

行為，保護水源。保育利用計畫範圍應納入周邊集水區範圍，包含

北邊與南邊自來水公司及國有財產屬的土地，已達保護及淨化水資

源的效果。 

（二） 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水庫多劃設為保護區，保護生物的多樣性，並

有豐富的水鳥生態。水鳥捕食水中生物，多會飛離至較遠棲地排泄，

即使在水域，因取自水中生物，經鳥體轉換為能量後，排泄至水體

中的有機物總量亦屬減少。鳥類排遺可做為高磷質肥料，自來水公

司亦可於候鳥北返時清理利用，以增加收入。鳥類的排泄物是否影

響水質應做科學研究以釋民眾疑慮。 

（三） 國外重要濕地與水庫觀光和生態保育都是結合在一起，國內澄清湖

水庫也是結合水庫、觀光及環境教育的場域。建議自來水公司將鳳

山水庫劃為濕地，持續提供運動休閒及生態保育的功能，若考量安

全問題，水庫仍可依現有開放區域及時段供民眾使用，並不加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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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管理負擔。 

（四） 鳳山水庫是全台灣水質最差及優養化最嚴重的幾個水庫之一，不應

該再舖設太陽光電板，舖設太陽光電板後，水質惡化恐會更嚴重，

其影響情形應有進一步科學研究。 

（五） 鳳山水庫是全台灣最大的鸕鶿度冬地，也是過境猛禽重要的夜間棲

地，具保護國際級保育類遷徙鳥類的功能，應提升為國家級濕地，

並擴大包含北邊及南邊的森林範圍。鋪設太陽光電板或撤銷濕地保

護，將危害度冬候鳥群生存及過境猛禽夜間棲地。 

（六） 鳳山水庫內增設太陽能板，及辦理水庫蓄升計畫及水土保持等相關

工程是否對濕地生態形成干擾，也建請補充分析並提出影響對策。 

（七） 鳳山水庫劃設為濕地並不會影響水庫原本的功能或相關計畫，依濕

地保育法需研擬「保育利用計畫」，仍可進行利用，應已符合自來水

公司的期待。 

四、 高雄市曾議員麗燕 

    鳳山水庫是供應大部分高雄地區的使用水，對民生的影響很大，高雄

市政府將鳳山水庫劃設為濕地後，對鳳山水庫的管理是否受到影響？建議

妥予處理。 

五、 要健康婆婆媽媽團洪團長秀菊 

（一） 自來水公司為何不願意劃設為重要濕地？ 

（二） 僅就水庫範圍劃設保護區不足以保護水庫水質，周邊土地如含有肥

料或排泄物的水逕流或滲透至水庫，皆會影響水庫水質，濕地範圍

不能縮小。 

六、 高雄市小港區坪頂里梁里長憲宗 

經濟部已規定在水庫周邊禁止飼養家禽家畜，以保護水質，如濕地保

護會吸引更多鳥類聚集，與飼養家禽有何不同，這些鳥類如死亡數量過多，

也會影響自來水公司對水庫的管理。 

七、 台灣自來水公司第七區管理處洪副處長文正 

（一） 本公司於高雄市政府召開幾次的會議中已表示，鳳山水庫不願意列

入重要濕地，以維護市民民生用水的水質安全。另濕地保育法第 9

條規定中，因國家重大公眾利益之所需者，得辦理檢討，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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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予以廢止。 

（二） 鳳山水庫經經濟部核定為一級水庫，且為單目標離槽型水庫，供應

高雄地區所需民生及工業用水，故本水庫已訂有「鳳山水庫蓄水範

圍及其申請許可事項」進行門禁限制及相關管理，另壩體及儀器也

依經濟部水利署公告「水利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進行維護

及管理，又依「自來水法」對水質水量保護區進行維護並限制有害

水庫之行為，使範圍內不能任意開發。鳳山水庫目標單一，不適合

再開放遊憩使用。 

（三） 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規定於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擅自抽取、引取、截

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挖掘、取土、埋填或變更濕地地形地貌之

行為，此些禁止行為與自來水法相抵，後續亦會影響水庫的供水。 

（四） 濕地的劃設主要是為保護鳥類，而鳥類的糞便會影響水庫水質，而

因疾病或寒害造成過多鳥類死亡，除屍體難以清除外，亦會影響水

庫水質。 

（五） 目前預計濕地劃設範圍包含鳳山水庫之進水廠，受「工廠法」管理，

依里民要求部分區域已限制時間開放使用，再擴大範圍，如居民於

廠區內發生意外，將會受到影響。另外鳳山水庫已劃設「水質水量

保護區」，包含大坪頂、小港及林園部分地區，保護區內依「自來水

法」有諸多限制，如再劃設濕地，受濕地保育法管制，有疊床架屋

之嫌，因此反對劃設濕地或擴大濕地範圍。 

（六） 鳳山水庫每年皆有辦理壩體及周邊如護坡整修及道路維護等工程，

使周邊居民能有良好的休閒及運動空間，劃設濕地後，依濕地保育

法第 27 條需擬具濕地影響說明書，亦會影響後續預定施作相關改善

工程計畫。 

八、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王正工程師順聰 

（一） 鳳山水庫濕地前於民國 96 年經內政部評選為地方級國家重要濕地，

於民國 104 年濕地保育法公告實施後，依第 40 條規定前經公告為地

方級國家重要濕地，於濕地保育法施行後視同為地方級暫定重要濕

地，並予以檢討。本案需經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評定後，方能

確認為地方級重要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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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定為地方級重要濕地後，將由地方政府進行維護，本府將續依濕

地保育法研擬保育利用計畫，使濕地能有周全的管理及保育的計畫；

另為符合濕地保育法明智利用之精神，保育利用計畫訂有允許明智

利用項目及管理規定，此部分亦會納入水庫管理所需行為及相關規

定。 

九、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黃副分署長明塏： 

（一） 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內土地得為農業、漁業及

建物等從原來之現況使用，故無農地使用限制之虞。 

（二） 有關濕地保育法第25條所列禁止行為，如涉及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

則從該法律規定。另未來擬定保育利用計畫時，可於允許明智利用

項目納入自來水法及其相關管理辦法規定辦理之措施及設施，故水

庫管理單位仍可執行水庫清淤、引水等行為。 

（三） 本日會議各位所表達意見，將完整提供予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作

評定參考。 

陸、 結論： 

  本日會議各發言民眾意見及本案公開展覽期間（106年8月7日至9 

月5日止）之公民或團體所提出意見，本部將於彙整後，提送「內政部

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作為本案評定之參據。 

柒、 散會 （說明會結束時間：下午3時15分） 

 












